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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
方案至施工图阶段
景观设计合同
[bookmark: _Toc329021792]定义
委 托 单 位：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设 计 单 位：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本 合 同：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概念至施工图阶段景观设计合同
合 同 总 价：合同约定的用于支付乙方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的总费用；
设 计 阶 段：专指设计进度的项目概念设计阶段、初步方案设计阶段、扩初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现场施工配合阶段。各阶段的设计成果需达到甲方书面认可或甲方书面通知启动下一阶段工作后，该阶段乙方工作视为完成。
设计任务书：专指由甲方提供的《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任务书》即本合同附件2。
甲方委托乙方为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提供专业方案至施工图阶段景观设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bookmark: _Toc329021793]设计依据
详见甲方提供的《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任务书》即为本合同附件2。
[bookmark: _Toc129514923][bookmark: _Toc329021794]项目概况
工程地点：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工程服务内容：
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方案-施工图阶段景观设计
本项目概况详见下表。
项目概况表：
	序号
	指标名称
	面积

	1
	项目用地红线面积
	

	2
	设计范围线占地面积
	

	3
	建筑基底面积
	

	4
	总景观设计面积
	

	4.1
	架空层面积
	

	4.2
	屋顶花园面积
	

	4.3
	其它户外景观面积
	



[bookmark: _Toc329021795]设计工作内容
双方同意订约如下：
[bookmark: _Toc329021796]设计范围
用地红线范围内除建筑以外的环境景观用地（详见本合同附件1：景观设计范围附图），即车行道路至建筑墙边，不包括建筑门厅、雨蓬等建筑附属物设计，也不包括管理用房、设备用房等附属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329021797]设计内容
依据已经确定的规划、建筑设计资料以及甲方提供的其它设计相关资料，对设计范围内除建筑以外的环境部分进行概念规划、方案、扩初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包括场地设计、地形设计、绿化、铺装、水体及驳岸、小品、室外景观照明、场地给排水管网、大门（门卫室）建筑扩初设计、雕塑方案设计、背景音乐电气设计（室外布点配管图）、导示系统方案设计及其他景观设施设计。不包括以下设计：①建筑设计②建筑夜景照明设计；③滨河驳岸设计（需要做防洪工程的天然河流湖泊）；④、游泳池管线设备、水处理、场地内超过3米挡土墙的结构设计；⑤安防设计；
设计限额造价
景观示范区单方造价（每平方米）为人民币：600元/平米；
花园洋房单方造价（每平方米）为人民币：420元/平米；
高层住宅单方造价（每平方米）为人民币：360元/平米。

[bookmark: _Toc329021798]设计各阶段要求
设计各阶段要求，详见本合同附件2：《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任务书》。
[bookmark: _Toc329021799]双方义务
5.1  甲方义务
向乙方提供基础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时间

	1
	设计启动通知书
	1
	各阶段设计开始前2天内

	2
	经甲乙双方认可的设计任务书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3
	总平面图及电子文件（含红线图及现状地形图）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4
	建筑平、立、剖面图及电子文件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5
	综合管网图
	1
	下达扩初设计任务后3天内

	6
	工程地质报告及电子文件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7
	政府审批通过的相关批文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8
	营销前期项目定位报告（景观部分）
	1
	合同签订后3天内

	9
	景观概念设计文本及电子文件
	1
	启动设计前



对甲方提供的基础资料负责
甲方应对以上交送乙方文件的正确性、完整性及时限负责，若因甲方原因造成设计资料的错漏，由此引发的任何设计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甲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乙方按合同第7条规定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超过规定期限15天以上时，设计人员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为乙方提供工作便利
甲方应为乙方来甲方办公或建设地点汇报工作、或者在乙方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进行工作时，向乙方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
甲方在接到乙方对设计过程中所需的设计资料或其他需甲方配合的事项应在48小时内予以答复。
审批与报批
甲方应及时办理各设计阶段的设计文件审批和政府报批工作。
[bookmark: _Toc129514927][bookmark: _Toc329021800]乙方义务
提交设计成果
乙方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依据本合同、设计任务书的约定向甲方交付设计文件，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如甲方要求乙方违背现行规范设计，则甲方应予以书面许可，乙方可以提供非正式图纸，但不提供违背现行规范设计正式施工蓝图，且不对此承担设计责任。

提供胜任的设计团队
[bookmark: _Toc129514928]乙方应就本项目组织专门的设计工作组，确定设计总负责人。设计团队名单详见下表：
	序号
	人员
	设计阶段
	职位
	联系方式

	1
	贺旭华
	全程
	总经理（总协调人）
	13918773855

	2
	Christopher Pangilinan
	全程
	设计总监（主创1）
	13917761632

	3
	李世环
	全程
	项目经理（主创2）
	15921349698

	4
	杨湛
	扩施阶段
	总工
	13818931916

	5
	杨艺
	扩施阶段
	硬景扩施负责人
	13671971985

	6
	叶长斌
	扩施阶段
	硬景扩施负责人
	13817269419

	7
	孙涛
	扩施阶段
	硬景扩施设计师
	15201732086

	8
	张微
	软景扩施
	软景主创
	13601922648

	9
	袁琼霞
	软景扩施
	软景设计师
	15801938102

	10
	崔高峰
	水电
	水电负责人
	15921718881

	11
	王伟
	水电
	水电设计师
	13801825882


参加设计交底与工程验收
乙方负责向甲方进行设计交底、提供施工现场服务，配合甲方报批相关事宜、配合相关专业验收及竣工验收。
提供专业咨询
乙方应当在设计各阶段配合建筑、装修等其它设计单位的工作，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设计总结
乙方应在项目竣工后进行回访并组织相关人员召开总结报告会议。
设计汇报与施工现场服务
乙方每次派员参加设计汇报与约定次数以内的施工现场服务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才被甲方认可为“一次”：（1）在方案设计阶段主笔设计师参加、扩初至施工图设计阶段主笔设计师及植物工程师参加；（2）乙方工作得到甲方认可。 
乙方应派项目负责人及主要设计人在设计各阶段到甲方所在地向甲方进行汇报，现场探勘启动设计、整体概念设计汇报；整体方案汇报；整体扩初设计汇报；整体施工图设计现场交底，乙方应按照设计节点免费提供现场汇报，若甲方有其他其他要求，应提前2天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通知后，应安排想关人员到现场汇报。
在施工阶段，乙方人员按照甲方要求到本项目所在地配合现场施工，约定次数为32次（不含因乙方原因造成的至现场解决问题的次数，不含施工图交底之前的汇报次数），乙方人员在现场工作时，应积极主动地发现图纸上或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沟通，并尽快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乙方应在甲方项目部提出问题后48小时内给予答复，并尽可能短时间内给予解决，以最终不影响施工进度及效果为基本原则。配合次数以甲方人员书面确认为准。
若项目进度发展发生变化，甲方可以根据实际项目情况调整服务次数，因甲方原因造成的，超过以上约定的次数，甲方报销相关差旅费用（到场人员的来往交通费、食宿费）及设计服务费，其中差旅费用于服务发生后10日内结清，设计服务费用由双方根据情况协商。
5.2.4.3进行设计总结并提交项目后评价报告
乙方应在项目竣工后进行回访，提交项目后评价报告，并参加甲方组织召开的项目总结会议。项目总结和后评价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1） 竣工验收后，建成项目对原设计意图的实现程度；
（2） 设计变更总结及其原因分析
（3） 施工难度
（4） 总体规划中建筑与景观的协调性
（5）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情况
（6） 对若干细节方面的处理是否妥当
（7） 景观效果与成本的协调性总结
[bookmark: _Toc329021801]设计成果
[bookmark: _Toc129514930][bookmark: _Toc329021802]对设计成果的要求
设计成果除须符合并满足本合同附件2：《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任务书》中各阶段设计成果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1） 本合同、设计过程中由双方确认的会议纪要及传真函件的要求。
（2） 政府报批要求。
（3） 各阶段设计成果（含中间交流成果），其文字说明应为简体中文字体，文字的真实含意以中文的理解为准。
[bookmark: _Toc329021803]设计成果的类别与数量
	阶段
	共计

	
	

	整体概念设计文本
	5套

	方案设计文本
	9套（满足报批要求）

	扩初A3图
	5套

	施工图蓝图
	12套

	1:1方案阶段SKETCHUP动画光盘
	2张

	注：含所有设计成果内容的电子文档光盘
	1张



[bookmark: _Toc129514931]6.3设计成果的交付方式
[bookmark: _Toc129514932]设计工作由甲、乙双方的负责人和联络人进行衔接，设计成果由甲方项目主管和乙方总负责人共同确认。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和设计任务书要求，按时向合同中约定的甲方项目主管或相关工作人员交付各阶段设计成果，并履行签收手续。具体要求如下：
（1）乙方派员或通过快递将设计成果交付到甲方指定的地点，如甲方无特殊要求，则为甲方办公地点。
（2）合同条款中约定的所有设计成果，甲方的收图单位均为甲方公司，所有文件签收以甲方工作人员的签收为准；
（3）正式提交设计成果时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一次性供足套数，如发生不能一次提交足够数量的情况，分开提交次数累计最多不超过两次；
（4）图纸类电子文档提交标准为：① 采用AUTOCAD软件绘制，版本统一为 2004版；②电子文档与图纸一一对应。
（5）施工蓝图提交甲方同事应附带成本测算书。
[bookmark: _Toc329021804]阶段性设计成果的认可
某阶段设计成果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视为获得甲方认可，同时该阶段设计结束：
（1）该阶段设计成果获得甲方书面认可，包括设计文件签收、会议纪要等。
（2）甲方通知启动下一阶段设计工作，则视为对前阶段工作的认可。
[bookmark: _Toc329021805]设计进度及要求
	[bookmark: _Toc329021806]设计阶段
	提交成果
	设计周期

	整体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文本
	合同签订后15天

	方案设计及动画
	方案设计文本
	概念方案通过后15天

	扩初设计
	扩初A3图
	方案设计通过后15天

	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蓝图
	扩初设计通过后25天



备注：若因甲方评审、报批或其它甲方原因造成设计时间的延误，则以上设计成果提交时间往后顺延。分期开发单地块设计工作启动后，如由于甲方原因造成工作顺延的，顺延时间超过12个月时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但甲方仍需支付乙方已完成工作阶段的费用，如需继续启动本工作项目，双方需重新签订补充协议。
本项目原则上按整体设计，并按这几个阶段提交相应的设计成果资料和提供设计服务，若项目分期增加，则甲方应征得乙方同意并适当增补费用及延长相应设计成果提交时间。
以上设计周期不包括含有法定假日的长假。
设计费用及付款
[bookmark: _Toc129514935][bookmark: _Toc329021807]设计费用
货币单位
合同计量及结算货币为人民币。                                                                                                                                                                                                                                                                                                                                              
设计费用的计算方式
设计费用计算：
	设计范围
	暂定面积（㎡）
	设计单价（元/㎡）
	小计（元）

	61#、62#、67#、68#地块整体景观
	约18万㎡
	25元/㎡
	450万

	其中
	61#、67#地块住宅及幼儿园景观
	约7.2万㎡
	25元/㎡
	180万

	
	设计范围内其余景观
	约10.8万㎡
	25元/㎡
	270万



面积计算依据：
景观设计面积=项目用地设计范围线面积-建筑基底面积+屋顶绿化面积（如有）+架空层景观面积（如有）-其他（如悬挑阳台，建筑散水等）；
其中花园洋房区的庭院如甲方不需设计，则不计入景观设计面积。本合同签署时暂不计入景观设计面积。
乙方依法自行缴纳税费，乙方为本合同所发生的税费承担方，税率的最终认定以中国国家税务机关认定为准，已包含在综合单价内。
[bookmark: _Toc132699163][bookmark: _Toc329021808]设计费的变更
否定性设计修改的费用增加
因甲方原因对双方确认的上一阶段成果提出否定性质的修改或涉及重新更改出图时，经双方友好协商按甲乙双方确认的增加工作量核算并增补设计费用。
设计费用的变更的方式
设计工作内容及设计费用的变更可以通过传真、工作联系单、电子邮件或另签补充协议方式由甲乙双方加以确认。
[bookmark: _Toc329021809]设计费的支付
支付时间
在乙方提交正式发票且甲方确认乙方满足该阶段付款条件后，甲方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阶段设计费，付款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
付款方式
甲方付款前，乙方须先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原件，发票中注明乙方下列信息：公司名称（应与合同乙方单位名称相符）。 
合同签约单位名称、发票出具单位名称、收款银行帐号所属单位的名称三者必须一致。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若因乙方资料不齐或错误造成甲方不能及时付款到帐或周转反复，由此产生的滞纳金、手续费等费用，及引起的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
乙方申请付款必须提供已在税局完税的足额合法发票，并对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完全责任。如果发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受到政府机关质疑和检查并被认定为非法票据，乙方除重新提供等额合法发票外，还应承担由此带来的甲方的一切损失（包括罚金项目所在地滞纳金、税款等），并按照合同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赔偿金。甲方还将保留进一步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
付款额度
设计定金、启动会配合、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后期服务阶段的进度款支付金额详见下表，其计算公式为：设计费总额×阶段比例；若项目分期增加，其计算公式为：分期设计面积/该部分总设计面积×该阶段设计费用。每次付款乙方应提供相应额度的发票。

61#、67#地块住宅及幼儿园景观付款比例（除定金为一次性支付外，付款基数为本期实施设计费）
	序号
	分项
	阶段比例
	阶段设计费（万元）
	付款条件

	1
	定金
	15%
	27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

	2
	概念设计阶段-方案设计阶段
	25%
	45
	方案设计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

	3
	扩初设计阶段
	20%
	36
	扩初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

	4
	施工图设计阶段
	30%
	54
	施工图提交并经双方结算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6
	后期服务阶段
	10%
	18
	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设计范围内其余景观，付款比例（除定金为一次性支付外，付款基数为分期实施设计费）
	序号
	分项
	阶段比例
	阶段设计费（万元）
	付款条件

	1
	定金
	 10%
	27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

	2
	概念设计阶段
	5%
	13.5
	概念设计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

	3
	方案设计阶段
	25%
	67.5
	方案设计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

	4
	扩初设计阶段
	20%
	54
	扩初经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

	5
	施工图设计阶段
	30%
	81
	工图提交并经双方结算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6
	后期服务阶段
	10%
	27
	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设计结算
最终的设计费以景观施工图实际设计景观面积*相应的综合单价据实结算。
因甲方单方面不施工的范围，但属于乙方已完成设计的，按相应完成阶段的比例进行计算。
因为地块分期开发，在61#67#地块景观设计过程中，若双方合作不顺利，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甲方支付的整体地块定金，冲抵乙方已实施范围设计费（其中概念阶段设计费用占整体设计费用的10%）。
[bookmark: _Toc130639078][bookmark: _Toc329021810][bookmark: _Toc129514937]著作权保护
甲、乙双方应对本项目相关的设计合同、设计任务书及相关附件、设计成果及相关技术经济资料（以下简称“本项目资料”）的著作权进行保护。
本项目资料的设计著作权属于甲、乙双方共有， 但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人泄露或转让本项目资料。乙方在制作对外宣传资料的业绩展示时拥有展示权和署名权。甲方在做商业或项目宣传的时候，有义务和责任将乙方公司LOGO及针对本次项目服务内容展示在本项目宣传资料上。
[bookmark: _Toc329021811]双方责任
10.1 甲方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130639080][bookmark: _Toc129514943]甲方单方解除合同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无故单方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支付的预付款将转为甲方违约金支付给乙方；已开始设计工作的，根据乙方实际完成工作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实际工作量计费，同时甲方还需支付乙方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为已付金额的50%。
[bookmark: _Toc130639084]甲方延迟支付
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乙方支付设计费，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天，应支付当阶段逾期未付款千分之一/天的逾期违约金，乙方设计计划顺延。逾期两个月不支付经费，甲方除补交经费及滞纳金外，同时支付合同额10%的违约金，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bookmark: _Toc152583327][bookmark: _Toc329021812]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单方解除合同
在甲方履行了自已的责任与义务的情况下，乙方无故要求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甲方已付费用，同时支付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上限为已付金额的50%。
[bookmark: _Toc130639081]设计成果或服务质量不合要求
（1）由于乙方设计深度、设计质量、设计配合等达不到本合同及各阶段合同、任务书的要求，乙方应无条件按甲方要求修改设计。由于乙方沟通、理解及其它原因，造成设计方向和设计质量无法满足甲方要求，甲方有权在任何设计阶段单方终止本合同，并根据乙方实际工作量，以多退少补的原则结算设计费用。
（2）施工现场服务费的支付取决于乙方派往现场的设计代表的工作作风、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如乙方派去现场服务人员工作作风、工作进度、工作质量等不能令甲方满意，甲方提出书面意见后，乙方应以最快速度恢复对甲方的优质服务，如达到甲方要求标准，且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可以不扣除相应服务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扣除相应服务费用，该服务费用不超过合同总额的10%。
乙方提交设计成果延误
乙方无故延误设计成果交付时间或某阶段设计阶段结束时间，每延误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项目当阶段设计费的千分之二/天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支付给乙方的任何费用中直接扣除；若采取以上措施后，仍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要求，甲方有权拒付款项并行使单方解除权，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概由乙方承担。
乙方设计引发甲方损失
乙方对设计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因设计原因造成工程项目的消防验收无法通过，从而导致工程返工的，或由于乙方单方人员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含乙方设计质量、设计深度、设计进度达不到国家标准及双方的约定），乙方应主动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造成甲方直接损失的，乙方承担因此造成的直接实际损失，但承担损失赔偿金金额上限为本设计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
乙方未按合同要求的方式交付设计成果
[bookmark: _GoBack]如乙方未按合同要求的方式交付设计成果，乙方需修正后按合同要求重新提交；当同一提交内容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提交错误时，则乙方除需修正后按合同要求重新提交外，还应按照600元/次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bookmark: _Toc152583328][bookmark: _Toc329021813]过程控制与协调
[bookmark: _Toc329021814][bookmark: _Toc152583329]设计任务书的确认
乙方接到各阶段的设计任务书初稿3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意见，双方对设计任务书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正式设计任务书。
[bookmark: _Toc152583330][bookmark: _Toc329021815]设计成果提交
设计过程中按照各个专业间相互提交设计中间成果的时间点作为阶段控制节点，均应在提交成果前报甲方设计管理人员备案审查。设计过程中随时与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保持沟通。
[bookmark: _Toc152583331][bookmark: _Toc329021816]联络沟通
（1） 双方联络人及联络方式
	人员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

	甲方联络人
梁军
	0379-69916901
	18237929815
	
	63431818@qq.com

	乙方联系人
李世环
	021-53088119
	15921349698
	021-53082039
	Lishihuan@weimargroup.com


甲乙双方人员如有变动，应及时书面告知对方。
（2）本合同规定由一方发给另一方的任何通知或者书面通讯，以书面形式直接递交或邮递、传真方式送达。任何根据本合同发出的通知或其他通讯须以上述方式发送至以下甲乙双方的地址或传真号码（或收件人在7日前以书面通知对方的其他地址或传真号码）。
	联络方式
	委托单位
	设计单位

	通讯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经开区开元大道开元壹号销售中心三楼规划设计部
	上海市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24B

	邮编
	471000
	200001

	传真
	
	021-53082039


[bookmark: _Toc129514945][bookmark: _Toc152583332]如送达地点需要变更的，一方将于变更后的次日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对方按上述确认的地点所送达的文书，不论是否收到，均视为送达。
[bookmark: _Toc329021817]其他
（1） 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自己承接的工作转包或分包给第三人。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应向甲方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2） 甲方有权在本项目的商业销售行为中采用乙方的名义及其过往业绩作商品宣传。
（3）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4）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5） 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6） 本合同壹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本合同有效期为叁年，如因甲方原因，两年内本合同约定之图纸设计工作无法完成，或叁年内不能施工完成，且仍需乙方提供设计或施工配合服务，则甲方应增补设计或服务费用。
（8）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报、传真、会议纪要及本合同附件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盖章）
	乙方：上海魏玛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地址：
	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24B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
	电话：021-53088119

	传真：
	传真：021-53082039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小东门支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1001218409300072656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bookmark: _Toc329021818]附件：
附件1：景观设计范围附图
附件2：《洛阳开元壹号61#62#67#68#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景观设计任务书》
[bookmark: _Toc329021819]附件1：景观设计范围附图
下图网线内为整体设计区域
斜线填充占地面积为261409平米，其中住宅建筑基底及不做设计的庭院占地面积共计为33998平米，商业建筑基底面积暂估为44000平米，景观面积暂定为183411平米，取整为1800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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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内的为61#67#地块设计范围（先期实施）
斜线填充占地面积为97607平米，其中建筑基底及庭院占地面积为22906平米，景观面积为72000平米，取整为720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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